附件2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
健康评估网点承诺书

本单位自愿参加赤峰市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健康评估检测工作，并承诺严格遵守以下规则要求：
一、严格落实中央、自治区及赤峰市关于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健康评估检测的政策要求。
二、提供的健康检测评估报告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对检测结果负责。
三、能够建立完整规范的锂电池健康检测工作台账，承诺消费者姓名、身份证号、电话、电动自行车车架号、锂电池编码信息、检测结果等信息真实、完整。
四、自愿接受政府相关部门或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审计。能够按要求保留相应的凭证资料，并在监督审计时配合提供相关材料。
五、保证将消费者交回的锂电池移交给规范回收服务网点，确保存在健康隐患的锂离子电池“应收尽收”。


负责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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